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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录管理业务指南

 受理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经常项目管理处

 受理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 137 号附楼 1 楼外汇业务厅

24-29 号窗口

 咨询电话：020-81883175

 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 2008 年第 532 号令）；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

知》、《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操作规程》（汇发[2012]38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

（汇发〔2019〕28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取消部分外汇管

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通知》（汇发〔2019〕37 号）

 名录登记新办、变更、注销办理途径如下：

1.外汇业务厅现场窗口办理；

2.网上办理：自 2019 年 6 月 28 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务服务网

上办理系统”已正式上线运行，企业可通过链接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

外管平台地址：http://zwfw.safe.gov.cn/asone，进行网上申请名

录登记、变更和注销业务；

3.银行电子化办理渠道：目前广东省分局已在全辖范围推出“货物贸

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业务电子化办理渠道，企业也可直接到已开通

相关业务的银行网点提交名录登记申请资料，签署《名录登记业务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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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委托书》后，由银行通过电子化渠道代为提交外汇局办理。外汇局

审核后通过银行向新列入名录企业反馈货物贸易网上业务密码及名

录企业须知等资料。

1、名录登记新办

* 申请主体：

依法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或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

** 办理时提交下列材料：

1.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

登记申请书》；（见附 1）

2.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办理

确认书》；（见附 2）

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

的复印件；

4.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依法不需要办理备案登记的可提

交《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回执》或《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

执》的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无对外贸易经营权但确有

客观需要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企业可免于提交本项资料。

5. 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注意事项：

1. 请企业法定代表人认真阅读《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办理确认书》，

知晓、理解确认书告知和提示的外汇局监管职责。

2. 填写《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书》时，请仔细阅读

并参照《名录登记申请书表格填写指引》填写相关信息，项目均

不能空白。

3. 如企业尚未领取“海关注册号”的，建议先到海关领取《海关进

出口货物发货人备案回执》后再办理名录登记业务。

4.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无

需提供《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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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本公司因业务需要，申请加入“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现根据《货

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及实施细则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以下资料，请予以登

记。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真实无讹。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注：以上资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企业代码 企业名称

经济类型代码或

名称

行业类型代码

或名称

是否保税监管区

域企业
是 否

保税监管区域

类型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护照号

码

海关注册号 工商注册号

外币注册币种 外币注册资金

人民币注册资金 最初设立日期

经营范围

企业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移动电话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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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登记申请书表格填写指引

请认真阅读此指引，并参照填写相关事项，注意不能有空格，无此项的可填写

“无”或“/”。

项目 对应证照中的内容 项目 对应证照中的内容

企业代码
《营业执照》中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营业执照》中的“企业
名称”

经济类型代码
或名称

《营业执照》中的“类型”
行业类型代码

或名称
可参考《营业执照》中的
“经营范围”填写

是否保税监管区域
企业

一般经济区和自贸区的，勾选
“否”；
保税区的，勾选“是”。

保税监管区域类型
一般经济区的，填“否”；
自贸区的，填“自贸区”；
保税区的，填“保税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
《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
姓名”，应与其有效身份证件
上的姓名一致。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护照号码

国内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
证号码；
港/澳/台/外国法定代表
人填写“国别（或地区）+
护照号码”，如：“巴基
斯坦 WT5123456”、“中国
台湾 00012345”。

海关注册号
《海关进出口货物发货人备
案回执》中的“海关编码”

工商注册号
《营业执照》中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外币注册币种

《营业执照》中“注册资金”
是外币的，填相应的外币币
种；
如果是人民币的，则填“无”
或“/”。

外币注册资金

《营业执照》中“注册资
金”是外币注册的，填相
应的外币币值；
如果是人民币注册的，则
填“无”或“/”。

人民币注册资金

《营业执照》中“注册资金”
是人民币的，填相应的人民币
币值；
如果是外币的，则填“无”或
“/”。

最初设立日期
《营业执照》中的“成立
日期”

经营范围 《经营执照》中的“经营范围”

企业地址 《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地址”

邮编
可参照《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表》上的对应项目填写

电话 可参照《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上的对应项
目填写传真 电子邮箱

企业联系人 （必须是本公司职员） 联系人移动电话 （不能是空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必须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
名，不能代签，不能冒签，
不能盖私章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在柜台受理时的当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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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办理确认书

本企业已知晓、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及货物贸易外汇管

理法规规定，并已仔细阅读、知晓、理解本确认书告知和提示的外汇局监管职责。

一、依法从事对外贸易。对于本企业具有真实、合法交易基础的货物贸易外

汇收支，在按规定提交有关真实有效单证的前提下，享有根据外汇管理法规规定

便利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权利。

二、对外汇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罚等，享有依法进行申诉、提起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法定权利。

三、接受并配合外汇局对本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支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如

实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关单证资料；按规定进行相关的业务登记与报告；按照外汇

局分类管理要求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

四、若违反外汇管理法规规定，接受外汇局依法实施的包括罚款、列入负面

信息名单、限制贸易信贷规模和结构、限制结算方式、对外公布相关处罚决定等

在内的处理措施。

五、知晓并确认本确认书适用于货物贸易外汇收支。本企业资本项目、服务

贸易等其他项目外汇收支按照相关项目的外汇管理法规规定依法办理。本确认书

未尽事项，按照有关外汇管理法规规定执行；相关外汇管理法规规定发生变化的，

以新的外汇管理法规规定为准。

六、本确认书自本企业签署时生效。本企业将认真学习并遵守货物贸易外汇

管理法规规定，积极支持配合外汇局对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管理。

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全面实施国家依法行政纲要，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外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

规定等，制定本确认书，提示企业相关外汇管理法规规定和依法享有的权利。企业签署

本确认书并认真执行，享有依法便利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权利。

外汇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规规定，在货物贸易外汇收支具

有真实、合法交易基础，满足有关单证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一致性审核要求的前提下，

对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不予限制。

外汇局根据国际收支形势等具体情况，制定、调整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规定，并

依法通过文告、外汇局政府网站等适当的公开、透明的方式予以公布。

外汇局依法对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支进行监督检查。对企业未能遵守货物贸易外汇

管理法规规定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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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录变更

* 申请主体：

名录内的企业。

** 申请事项：

变更事项：①企业名称、②注册地址、③法定代表人、④注册资

本、⑤公司类型、⑥经营范围、⑦联系方式；

上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 30天内，持

相关材料到外汇局办理此项业务。

*** 办理时提交下列材料：

1. 《企业名录信息变更申请书》需加盖企业公章；（见附 3）

2. 工商变更核准通知书或其他相应变更证明的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

的复印件；

3.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及加

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4. 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 注意事项：

1. 填写《企业名录信息变更申请书》时，仅填写有变更的事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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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企业名录信息变更申请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是： ，

下列企业信息发生了变更，现委托我司员工： 、身份证

号码 到外汇局办理名录信息变更，请给予办理。

（说明：有发生变更的事项，请填写变更前、变更后相关信息；无发生变更的，可以不填。）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时，请提供下列资料有效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1）工商变更核准通知书或其它相应变更证明；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

变更前信息 变更后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传真电话

所属外汇局

代码

所属外汇局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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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录注销

* 申请主体：

符合《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情况的名录

内企业。

** 管理要求：

企业发生符合《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情

况之一的，应当在 30日内主动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

*** 办理时提交下列材料：

1. 书面申请，需加盖企业公章；（见附 4）【要素包括但不限于：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因什么原因申请注销名录（例

如终止经营或不再从事对外贸易、被工商管理部门注销或吊销营

业执照、被商务主管部门取消对外贸易经营权等）】

2. 注销（或吊销）工商营业执照回执正本的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

复印件；

3. 商务部门取消对外经营权批准文件的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

件。

附 4：

企业名录注销申请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码 。

由于 等原因，需注销名录。

现委托我司员工： 、身份证号码

到外汇局办理名录注销手续，请给予办理。

单位公章：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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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监测系统网上业务开户

* 申请主体

名录内的企业。

** 申请事项

“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网上业务开户密码的领取或重置。

*** 办理时提交下列材料：

加盖企业公章的书面申请书。（见附 5）

**** 注意事项

1. 妥善保管好密码，并认真阅读《货物贸易外汇管理网上业务开通》

中的“注意事项”。

2. 企业用户通过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该平台的互联

网网址为：http://asone.safesvc.gov.cn/asone），进入货物贸

易外汇监测系统办理相关业务。请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

平台”首页的“常用下载”栏目中下载《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

（企业版）访问设置手册》和《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版）

用户手册》。

3. 企业凭本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业务管理员代码（ba）和初始密

码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添加业务操作员、分配权限

并进行浏览器设置等工作。

4. 首次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时，会提示“用户初

始登录，必须修改密码才能登录”，具体操作可详见下页的《关于

“初始密码修改”及“业务操作员设置”的操作指南》。

http://asone.safesvc.gov.cn/as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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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关于领取/重置《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密码的申请书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 ，现委派我

公司员工： 、身份证号码 前往外

汇局申请领取/重置《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业务管理员密码。

请给予办理。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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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初始密码修改”及“业务操作员设置”的操作指南

→ →

1、企业取得业务管理员密码后，首次登录监测系统时，录入组

织机构代码，用户代码统一为“ba”，用户密码为取得的初始密码。

2、首次登录时，系统会提示“用户初始登录，必须修改密码才

能登录”，新的密码至少为 8 位，且必须由数字和大小写字母共同组

成。

3、点击确定后会显示：

设置业务操作员

（步骤 4—8）

业务管理员登陆

（步骤 1—3）

业务操作员登陆

（步骤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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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进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

5、点击“业务操作员维护”功能。

6、点击“增加”可设置业务操作员。

7、进入增加界面，填写“用户代码”、“用户名称”、“初始密码”

后，点击角色分配中的“货物贸易外汇网上业务”后，再点击中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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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按钮。

8、看到“货物贸易外汇网上业务”从左边框转到右边框后，点

击右上角的“保存”按钮即可设置业务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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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用步骤 7 中设置的业务操作员“用户代码”、“用户密码”重

新登陆监测系统。

10、业务操作员首次登录系统，会提示改密码，按要求该密码后

即可登陆系统进行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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